
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

来并工作补助(贴)发放实施办法

根据中共太原市委«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

快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» (并发〔２０１８〕２ 号)精

神ꎬ按照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厅、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«关于

放宽人才户口迁入政策的通知» (并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３０ 号)要求ꎬ

为吸引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来并工作ꎬ现制定补助(贴)

发放实施办法ꎮ

一、补助(贴)种类及申请对象

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来并工作补助(贴)包括生活

补助、购房补贴、租房补贴、学费补贴ꎮ

生活补助和购房补贴申请对象为:全日制博士研究生ꎬ世

界排名前 ２００ 名大学(不含境内)、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及建设

学科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ꎮ

租房补贴申请对象为:除生活补助和购房补贴发放对象

以外的其他普通高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(含留学

回国人员)ꎬ取得«国家职业资格目录»所列技能人员职业资

格二级(技师)、一级(高级技师)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ꎮ

学费补贴申请对象为:全日制博士研究生ꎬ“双一流”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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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ꎮ

２０１７ 年以后入学、全脱产在校学习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可

按全日制研究生对待ꎮ

二、申请条件

(一)用人单位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:

１.各类企业ꎬ市县所属机关事业单位ꎬ中央、省属驻并高

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公立医院(不含参公单位)ꎬ市县民政部门

登记发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ꎬ省民政厅登记发证的民办高校ꎬ

市司法局年检的律师事务所ꎻ

２.注册地在太原市域内ꎻ

３.诚实守信ꎬ合法经营ꎮ

(二)申请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:

１.遵纪守法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ꎻ

２.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后首次在并参加工作ꎬ其中高校毕业

生需在国家规定的择业期内在并参加工作ꎬ入职中央、省属驻

并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公立医院的须为教学、科研、临床一线

岗位ꎻ

３.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 ３ 年的劳动(聘用)合同(服务

基层项目人员可放宽到不少于 １ 年)ꎬ或与用人单位已累计签

订并履行 ３ 年及以上劳动(聘用)合同ꎬ并在用人单位按规定

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ꎻ

４.取得太原市户籍ꎬ其中高技能人才需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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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以后落户ꎻ

５.来并工作后购买太原市域内新建商品房或二手房(不

含购买近亲属住房)的ꎬ可申领购房补贴ꎮ 所购住房产权应

为申请人本人单独所有或夫妻双方共同所有ꎮ

三、补助(贴)标准

生活补助: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每月分别为

５０００ 元、３０００ 元和 １５００ 元ꎬ补贴时间为 ５ 年ꎮ 已获省级相应

财政补助的ꎬ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予以补齐ꎮ

租房补贴: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每月分别为 １２００ 元和

１０００ 元ꎬ高技能人才每月为 １０００ 元ꎮ 补贴时间为 ２ 年ꎮ

学费补贴:３ 万元ꎬ分两次发放ꎬ来并工作当年发 １８０００

元ꎬ工作满 ３ 年发 １２０００ 元ꎮ

购房补贴: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分别为 ２０ 万

元、１０ 万元和 ５ 万元ꎬ一次性发放ꎮ 夫妻双方以共有产权按

同一住房申请的ꎬ总金额不得超过购房金额ꎮ

四、申请材料

(一)«高校毕业生来并工作生活补助申请表»«高校毕业

生(高技能人才)来并工作租房补贴申请表» «高校毕业生来

并工作学费补贴申请表» «高校毕业生来并工作购房补贴申

请表»(以下统称«申请表»)ꎻ

(二)«高校毕业生来并工作生活补助花名表»«高校毕业

生(高技能人才)来并工作租房补贴花名表» «高校毕业生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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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工作学费补贴花名表» «高校毕业生来并工作购房补贴花

名表»(以下统称«花名表»)ꎻ

(三)身份证、户口簿和本人人才联名卡ꎻ

(四)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、学位证和«教育部学历认

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» (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

务中心出具的«国(境)外学历学位认证书»)ꎻ高技能人才提

供相关职业资格证书ꎻ

(五)行政单位录用文件、企业劳动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

合同ꎬ劳务派遣人员另需提供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

签订的有效期内劳务派遣协议和在人社部门年检时的全体员

工花名表ꎻ

(六)所在单位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、事业

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、律师事务所执业许

可证等ꎻ

(七)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证明ꎻ

(八)申请购房补贴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:购买新建商品

房的ꎬ提供已备案的«商品房买卖合同»ꎻ购买二手房的ꎬ提供

«不动产权证书» «存量房屋买卖合同» «税收完税证明»ꎮ 按

夫妻双方共有产权申请的ꎬ需提供结婚证ꎮ

五、办理流程

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来并工作补助(贴)实行“全年

申报、季度发放”ꎮ 每人每年可申报一次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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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网上申报ꎮ 用人单位和申请人分别通过“太原市人

才补助(贴)申报系统”注册并提交申请ꎮ 申请人网上提交申

请后ꎬ自行下载打印«申请表»ꎬ本单位人员全部提交申请后ꎬ

用人单位可下载打印«花名表»ꎮ

(二)材料提交ꎮ 申请人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申请(劳务

派遣人员向实际用工单位申请)ꎬ用人单位对材料真实性核

实并在本单位公示 ５ 个工作日后ꎬ向所在地县(市、区)、开发

区(园区)政务大厅人才服务窗口申报ꎬ其中中央、省属驻并

事业单位ꎬ市属机关事业单位向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才服务窗

口申报ꎮ

(三)审核ꎮ 人才服务窗口负责审核ꎬ审核不通过的应告

知用人单位ꎮ

(四)公示ꎮ 各审核部门在本地政府官网对其审定名单

进行公示ꎬ其中市人社局在其官网进行公示ꎬ公示时间为 ５ 个

工作日ꎮ 公示无异议后ꎬ报市人社局统一汇总ꎬ市人社局提出

资金分配意见报市委人才办和市财政局ꎮ

(五)发放ꎮ 市财政局根据资金分配意见将资金拨付市

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和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(园区)ꎬ由市公共

就业服务中心和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(园区)委托银行代发ꎬ

补助(贴)直接发放到申请人人才联名卡ꎮ

(六)申诉ꎮ 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市人社

局申诉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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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

(一)来并工作补助(贴)可享受一次ꎮ 申请人领取补助

(贴)期间或期满后离并ꎬ重新来并就业的不可继续或再次领

取补助(贴)ꎮ

(二)对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弄虚作假行为骗取财

政补助(贴)资金的单位或个人ꎬ一经发现取消补助(贴)资

格ꎬ记入单位和个人信用记录ꎬ并保留追究其相关责任的

权利ꎮ

(三)本办法由市人社局负责解释ꎬ未尽事宜由市委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ꎮ

(四)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ꎬ有效期 ３ 年ꎮ ２０１９ 年

印发的«高校毕业生和高技能人才来并工作补助(贴)发放实

施办法»同时废止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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